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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 

之专项核查意见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“华泰联合”或“保荐机构”)作为江

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大烨智能”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)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（2020 年

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(2020 年 6 月修订》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等文件的要求，针对大烨智能违规担保和资金占

用情形进行了专项核查，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违规担保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公司曾于 2019 年 5 月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宁波银

行南京分行”）申请开具融资类银行保函，开立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8 日，到期

日为 2021 年 6 月 20 日，金额为 575.00 万欧元，反担保方式为信用/免担保。经

核查，公司开立保函的原因系向其关联方江苏利泰尔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利

泰尔”，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杰于 2021 年 3 月将其持有的利泰尔股权对外转让）向

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的借款 570.00 万欧元提供担

保。 

在上述担保发生时点，利泰尔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陈杰控制的公司，

系公司关联方，上述担保属于关联担保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(2020 年 6 月修订)》（以下简称“创业板上市规则”）及大烨智能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上市公司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，应当在董事会审

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，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

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；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

供的担保议案时，该股东或者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，该

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。此次担保事项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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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创业板上市规则、大烨智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（二）针对本次大烨智能违规担保专项核查所采取的核查方法、

措施和具体的核查过程 

本次违规担保专项现场核查所采取的核查方法和措施具体如下： 

1、网络核查大烨智能及其分、子公司的涉诉情况； 

2、访谈（包括面谈和电话访谈）违规担保相关当事人和上市公司相关人员； 

3、获得了与违规担保相关的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《借款合同》《开立保函

协议》、大烨智能为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审批流程及用印申请、《还款协议》及

《保函闭卷通知书》。 

（三）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通过开具融资类银行保函为利泰尔提供担保的事项未经公司董

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，构成违规担保，且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。截至本核查意见

出具日，利泰尔已全额偿还了上述 570.00 万欧元本金及利息；宁波银行南京分

行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向大烨智能出具《保函闭卷通知书》，确认开立的 575.00

万欧元保函或备用证已经撤销。鉴此，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上述违规担保已

经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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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资金占用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持续督导期内，公司存在向其关联方拆出资金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，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资金占用方名称 2019年度期初资金占用余额① 2019年度占用发生额（不含利息）② 2019年度占用资金利息③ 2019年度偿还金额④ 
2019年末占用资金余额 

⑤=①+②+③-④ 

陈杰 600.00 600.00 11.35 - 1,211.35 

吴法男 - 5,549.00 10.46 4,879.00 680.46 

合计 600.00 6,149.00 21.81 4,879.00 1,891.81 

资金占用方名称 2020年度期初资金占用余额① 2020年度占用发生额（不含利息）② 2020年度占用资金利息③ 2020年度偿还金额④ 
2020年末占用资金余额 

⑤=①+②+③-④ 

陈杰 1,211.35 - 8.40 - 1,219.75 

吴法男 680.46 8,316.40 174.61 3,560.00 5,611.47 

合计 1,891.81 8,316.40 183.01 3,560.00 6,831.22 

注：上表中，陈杰为大烨智能董事长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；吴法男为大烨智能持股 5%以上股东吴国栋之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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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针对本次大烨智能资金占用专项核查采取的核查方法、措

施和具体的核查过程 

1、获得与上述资金占用事宜完整的交易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占用发生

的时间、金额、流出方和流入方； 

2、了解资金占用发生的原因、背景； 

3、获得了与上述资金占用相关的法人及自然人的完整银行流水； 

4、持续关注该等资金占用事宜的处理进度，并获得了资金归还的证明。 

（三）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通过查阅上述资金占用方与大烨智能的交易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资

金占用发生的时间、金额、流出方和流入方；并对资金占用发生的原因及背景进

行了了解；获得了与上述资金占用相关的法人及自然人的完整银行流水，并对该

等资金占用事宜的处理进度进行了持续跟踪。 

经核查，大烨智能于 2019 年 12 月收购苏州国宇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苏州国宇”）70.00%股权，苏州国宇成为大烨智能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其合并

报表范围。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，苏州国宇存在向陈杰和吴法男拆出资金的情

形不具有真实交易背景，上述事项未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构成关

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对大烨智能的独立性构成了不利影响。截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，陈杰和吴法男非经营性占用大烨智能资金合计 68,312,285.63 元，截至

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陈杰和吴法男己全额清偿了非经营性占用的公司资金本金和

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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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

公司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之专项核查意见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沙伟                 高元 

 

 

 

     2021 年 5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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